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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東
京
帝
大
第
一
「
印
度
哲
學
」
講
座
教
授
木
村
泰
賢
原

著
的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新
譯
本
，
同
樣
是
由
臺
灣
專

譯
日
本
佛
學
名
著
的
釋
依
觀
比
丘
尼
翻
譯
完
成
，
同
樣
由
我
推

薦
給
臺
灣
商
務
印
書
館
出
版
，
所
以
新
到
任
不
久
的
張
曉
蕊
總

編
輯
，
也
同
意
由
我
為
此
新
譯
本
寫
一
篇
導
讀
之
文
。

不
過
這
已
是
我
為
木
村
在
臺
灣
商
務
印
書
館
出
版
的
第
五

本
新
譯
本
寫
介
紹
文
了
，
所
以
我
想
在
此
新
譯
本
解
說
文
中
，

提
供
給
本
書
讀
者
更
多
與
本
書
相
關
的
學
術
史
溯
源
解
說
。
因

為
幾
十
年
來
的
實
際
接
觸
與
教
學
研
究
經
驗
，
讓
我
深
深
感
到

當
代
臺
灣
佛
教
界
信
仰
活
動
高
度
興
盛
之
後
的
認
知
隱
憂
：
極

度
缺
乏
對
佛
學
教
理
具
有
現
代
理
解
的
問
題
意
識
與
相
關
佛
教

思
維
的
學
術
史
認
知
。
因
而
才
導
致
，
臺
灣
當
代
很
多
熱
門
佛

教
團
體
或
組
織
，
多
數
信
徒
就
會
因
其
被
一
再
洗
腦
而
逐
漸
形

成
對
於
指
導
者
無
條
件
的
深
度
信
仰
認
同
，
同
時
也
讓
其
本
身

成
為
特
定
信
仰
意
識
形
態
的
行
為
操
縱
，
令
人
為
之
扼
腕
與
嘆

息
。
所
以
，
在
本
文
的
解
說
中
，
我
希
望
能
提
供
一
些
有
關
木

村
本
書
新
譯
本
的
學
術
史
溯
源
之
歷
史
認
知
，
讓
有
志
者
得
以

有
所
借
鏡
。

讀
者
須
知
，
本
書
原
著
，
是
屬
於
印
度
佛
教
介
於
原
始
佛

教
與
大
乘
佛
教
之
間
，
歷
時
約
五
百
年
左
右
的─

─

部
派
分
裂

時
期
的
各
種
佛
教
詮
釋
教
理─

─

以
現
代
性
體
系
呈
現
的
新
詮

釋
論
書
。
或
者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這
是
有
關
部
派
佛
教
時
期
最
著

名
的
現
代
型
教
理
概
論
著
作
：
它
是
例
如
北
傳
的
世
親
著
《
俱

舍
論
》
或
如
南
傳
的
覺
音
著
《
清
淨
道
論
》
那
樣
經
典
等
級
的

，
二
十
世
紀
現
代
版
新
綜
合
詮
釋
論
書
。
因
而
，
木
村
泰
賢
的

生
命
後
期
，
主
要
的
體
系
性
教
理
著
作
，
就
是
這
本
全
書
草
稿

完
成
於
一
九
二
六
年
一
月
九
日
晚
上
的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
論
》
。但

是
，
直
到
一
九
三○
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凌
晨
三
點
，
木
村

本
人
突
然
心
肌
梗
塞
瘁
逝
時
，
此
一
草
稿
仍
未
公
諸
於
世
，
而

導
讀─

木
村
著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新
譯
本

江
燦
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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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是
用
鉛
筆
快
速
潦
草
的
筆
跡
寫
在
教
學
講
義
的
一
堆
稿
紙
上

被
存
放
著
，
有
可
能
是
還
要
修
訂
與
增
補
，
所
以
沒
有
急
著
直

接
出
版
。

之
後
先
經
由
跟
他
十
年
之
久
的
女
門
生
正
木
春
枝
全
部

謄
寫
，
再
交
由
木
村
的
研
究
生
西
義
雄
與
坂
本
幸
男
整
合
與
編

輯
，
並
在
一
些
經
論
引
述
的
出
處
上
，
改
為
出
自
《
大
正
藏
》

或
《
國
譯
一
切
經
》
上
的
頁
碼
，
於
一
九
三
五
年
先
由
明
治
書

院
出
版
單
行
本
，
書
名
《
小
乘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；
兩
年
後
，
即

一
九
三
七
年
，
又
再
納
入
同
書
院
出
版
的
《
木
村
泰
賢
全
集
》

第
五
冊
出
版
。

不
過
此
處
，
我
必
須
先
提
及
一
個
有
關
此
書
出
版
時
間
的

修
正
問
題
。
因
在
本
書
的
前
一
本
《
阿
毘
達
磨
論
之
研
究
》
的

解
說
之
文
中
，
我
曾
把
本
書
的
出
版
時
間
提
早
十
年
，
其
實
是

錯
誤
的
，
正
確
應
是
在
一
九
三
五
年
才
首
次
出
版
才
對
。

但
是
，
有
關
本
書
的
介
紹
，
除
了
在
其
納
入
全
集
時
，
曾

在
書
後
附
有
坂
本
幸
男
的
簡
單
全
書
內
容
介
紹
之
外
，
之
後
只

有
戰
後
從
大
陸
來
臺
的
釋
演
培
法
師
，
曾
於
一
九
五
七
年
六
月

六
日
在
新
竹
市
福
嚴
精
舍
，
首
次
譯
出
本
書
中
譯
本
時
，
根
據

木
村
原
書
的
短
序
內
容
，
將
其
改
寫
一
篇
稍
微
擴
大
的
譯
序
之

文
，
並
刪
去
木
村
原
序
全
文
，
所
以
事
實
上
他
也
沒
有
增
加
任

何
新
的
解
說
資
訊
。

演
培
法
師
也
表
示
他
自
己
日
文
才
剛
學
習
，
而
且
當
時
工

具
書
較
缺
乏
，
可
能
因
為
如
此
，
其
譯
文
才
無
法
將
木
村
著
作

的
精
采
表
現
出
來
。

所
以
，
我
才
建
議
由
釋
依
觀
比
丘
尼
重
譯
全
書
，
並
同
時

更
正
成
現
在
通
用
的
中
文
譯
名
，
並
由
我
負
責
重
新
回
溯
原
書

的
論
述
與
出
版
相
關
歷
程
的
學
術
史
解
說
。
又
因
本
書
是
木
村

的
《
阿
毘
達
磨
論
之
研
究
》
的
有
關
教
理
的
綜
合
解
說
，
所
以

我
建
議
此
次
臺
灣
商
務
印
書
館
出
版
新
譯
本
時
，
使
用
木
村
的

原
有
書
名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，
而
不
要
用
《
小
乘
佛

教
思
想
論
》
，
以
免
帶
有
傳
統
大
乘
佛
教
徒
，
歷
來
對
小
乘
佛

教
的
貶
抑
。
臺
灣
商
務
印
書
館
編
輯
部
也
同
意
了
這
一
改
名
，

讓
我
深
感
興
奮
。
但
是
，
同
時
我
要
擔
負
的
解
說
責
任
，
也
因

此
頓
感
沉
重
不
少
。

讀
者
須
知
，
長
期
以
來
，
從
二
十
世
紀
二
十
年
代
到
當
代

的
東
亞
現
代
佛
學
研
究
，
主
要
推
動
重
鎮
，
當
數
東
京
帝
國
大

學
的
印
度
哲
學
研
究
所
。
如
今
我
們
可
以
引
述
當
代
日
本
著
名

東
大
佛
教
學
者
齋
藤
明
教
授
（
案
：
齋
藤
明
教
授
是
一
九
五○

年
生
於
日
本
東
京
，
現
任
東
京
大
學
佛
教
學
教
授
、
國
際
佛
教

學
會
理
事
，
前
任
日
本
印
度
學
佛
教
學
會
理
事
長
（
二○

○

八

-

二○

一
四
）
，
師
從
高
崎
直
道
、
狄
雍
等
著
名
學
者
，
既
有

日
本
傳
統
的
佛
教
情
懷
與
治
學
精
神
，
又
通
達
歐
洲
的
學
術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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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與
研
究
風
格
，
是
當
代
日
本
佛
教
學
界
最
具
代
表
性
的
傑
出

學
者
之
一
）
，
於
二○

一
五
年
五
月
十
七
日
，
接
受
《
澎
湃
新

聞
》
特
約
記
者
：
何
歡
歡
的
專
訪
時
的
談
話
內
容
為
證
，
看
看

他
對
於
木
村
泰
賢
在
東
京
帝
大
任
教
時
期
的
巨
大
學
術
成
就
及

其
他
對
當
時
號
稱
「
日
本
佛
教
學
者
雙
璧
」─

─

木
村
與
宇
井

伯
壽─

─

兩
者
不
同
思
辨
風
格
所
做
出
的
客
觀
比
較
。
他
說
：

最
早
在
現
代
國
立
大
學
裡
教
授
佛
教
學
的
是
村
上

專
精
（
一
八
五
一-
一
九
二
九
，
淨
土
真
宗
僧
侶

）
和
木
村
泰
賢
（
一
八
八
一-

一
九
三○

，
曹
洞

宗
僧
侶
）
。
村
上
教
授
是
東
京
帝
國
大
學
（
現
東

京
大
學
）
「
印
度
哲
學
」
教
席
的
第
一
代
教
授

（
一
九
一
七-

一
九
二
一
）
。
木
村
教
授
則
早
在

一
九
一
二
年
就
以
講
師
身
份
代
時
任
東
京
帝
國
大

學
梵
文
學
教
授
的
高
楠
順
次
郎
開
設
「
印
度
哲
學

宗
教
史
」
課
程
。
一
八
九
年
任
助
教
授
，
一
九
二

○

年
赴
歐
美
留
學
，
一
九
二
三
年
回
國
後
升
任
「

印
度
哲
學
」
教
授
。
木
村
教
授
才
華
橫
溢
，
被
公

認
為
最
優
秀
的
學
者
，
當
時
推
選
他
為
校
長
的
呼

聲
很
高
，
可
惜
英
年
早
逝
。
隨
後
，
木
村
教
授
的

同
門
師
弟
宇
井
伯
壽
（
一
八
八
二-

一
九
六
三
，
曹

洞
宗
僧
侶
）
接
替
了
這
一
教
席
。
相
比
之
下
，
木

村
教
授
的
研
究
的
哲
學
思
辨
與
宗
教
關
懷
要
比
宇

井
教
授
強
一
些
。
但
宇
井
教
授
有
著
非
常
強
烈
的

語
文
學
情
懷
，
而
且
研
究
領
域
非
常
廣
泛
，
一
手

建
立
起
了
我
們
這
一
學
科
的
基
本
方
法
論—

—

以

語
文
學
（P

h
i
l
o
l
o
g
y

，
日
語
：
文
獻
學
）
為
基
礎

來
研
究
佛
教
。

可
見
木
村
泰
賢
教
授
在
當
時
，
堪
稱
是
日
本
、
甚
至
是
全

東
亞
最
頂
尖
的
印
度
佛
學
思
想
研
究
學
者
之
一
。
並
且
，
他
最

大
的
佛
教
學
術
貢
獻
，
主
要
就
是
能
率
先
開
創
關
於
部
派
佛
教

論
書
的
文
獻
學
研
究
。
而
他
之
所
以
能
得
東
大
博
士
學
位
與
能

擔
當
東
大
的
「
印
度
哲
學
」
第
一
講
座
教
授
的
原
因
，
就
是
源

自
他
的
《
阿
毘
達
磨
論
之
研
究
》
一
書
的
著
述
與
出
版
。

況
且
，
在
當
時
，
歐
洲
佛
教
學
者
中
，
能
與
木
村
泰
賢
教

授
此
一
研
究
，
進
行
互
相
對
話
與
互
爭
長
短
的
，
只
有
比
利
時

的
佛
教
大
學
者
蒲
仙
教
授
、
英
國
的
巴
利
文
佛
教
論
書
權
威
學

者
戴
維
斯
夫
人
、
蘇
聯
佛
教
大
學
者
舍
爾
巴
茨
基
教
授
與
另
一

英
國
名
學
者
寫
《
印
度
和
錫
蘭
佛
教
哲
學
》
凱
思
而
已
。
但
，

只
有
蒲
仙
與
戴
維
斯
夫
人
的
著
作
，
是
先
於
木
村
的
《
阿
毘
達

磨
論
之
研
究
》
出
版
，
所
以
木
村
在
研
究
中
主
要
的
參
考
著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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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就
是
此
兩
人
的
著
作
。

至
於
凱
思
的
《
印
度
和
錫
蘭
佛
教
哲
學
》
與
舍
爾
巴
茨
基

的
《
佛
教
的
中
心
概
念
與
法
的
意
義
（
中
譯
本
的
書
名
為
《
小

乘
佛
學
》
）
都
出
版
於
一
九
二
三
年
，
所
以
是
比
木
村
的
博
士

論
文
出
版
晚
一
年
。

然
而
，
當
木
村
於
一
九
二
六
年
九
月
初
，
完
成
其
《
阿
毘
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一
書
的
全
書
草
稿
時
，
仍
只
在
書
中
引
用

蒲
仙
與
戴
維
斯
夫
人
的
著
作
，
再
加
上
美
國
哈
佛
大
學
著
名
心

理
學
教
授
兼
哲
學
家
威
廉
詹
姆
士
與
德
國
實
驗
心
理
學
的
開
創

者
馮
特
博
士
的
相
關
心
理
學
的
著
作
而
已
。
原
因
是
，
木
村
之

能
在
日
本
佛
學
界
率
先
研
究
阿
毘
達
磨
論
中
的
佛
教
心
理
學
，

主
要
是
受
到
戴
維
斯
夫
人
的
著
作
的
影
響
，
而
蒲
仙
則
是
開
創

西
方
研
究
部
派
佛
教
論
書
與
進
行
翻
譯
的
最
著
名
學
者
，
因
而

此
兩
者
必
須
對
其
著
述
加
以
引
用
，
才
符
學
術
常
軌
做
法
。
但

也
因
此
，
木
村
在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中
，
才
能
有
那

些
獨
到
的
佛
教
心
理
論
解
說
的
相
關
章
節
論
述
。

在
此
同
時
，
他
也
還
曾
另
外
陸
續
發
表
有
關
佛
教
心
理
論

解
說
的
論
文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像
此
種
能
夠
熟
練
集
合
專
業
化
研

究
與
論
述
普
及
化
兩
者
，
讓
其
彼
此
形
成
相
互
支
援
的
雙
刀
流

論
述
模
式
，
木
村
不
但
最
擅
長
，
並
且
盡
全
力
從
事
。
而
主
要

其
目
的
，
就
是
為
了
讓
初
入
門
讀
佛
教
書
籍
的
廣
大
社
會
讀
者

，
也
能
夠
沒
有
文
字
與
概
念
兩
重
障
礙
的
很
容
易
理
解
其
書
內

容
。
這
也
是
木
村
的
著
作
，
在
當
時
日
本
社
會
上
，
最
暢
銷
，

也
迴
響
最
大
，
遠
遠
超
越
當
時
其
他
的
日
本
專
業
佛
教
學
者
。

其
原
因
在
此
。

然
而
，
或
許
有
些
本
書
的
讀
者
會
有
質
疑
：
上
述
本
文
的

解
說
，
真
的
符
合
木
村
本
人
的
原
有
意
圖
嗎
？
我
的
回
答
是
，

其
根
據
主
要
是
來
自
木
村
在
其
《
原
始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一
書
的

序
言
幾
段
自
白
：

(

一)

、
「
對
於
阿
含
思
想
作
組
織
性
的
論
理
的
論
述
，
尤

其
論
及
彼
與
時
代
精
神
交
涉
的
方
面
，
可
以
說
筆
者
意
在
組
成

一
種
新
形
式
的
阿
毘
達
磨
論
書
」
。

（
二
）
、
「
關
於
原
始
佛
教
雖
有
種
種
研
究
，
但
對
於
思

想
上
的
處
理
，
大
抵
只
是
就
經
典
文
句
的
表
面
作
解
釋
，
如
同

昔
時
阿
毘
達
磨
論
師
之
所
為
，
大
多
未
能
推
至
其
內
在
的
意
義

。
更
且
昔
時
阿
毘
達
磨
論
師
雖
以
阿
含
部
聖
典(

以
及
律
部)

為

其
基
礎
，
但
僅
止
於
從
種
種
觀
點
揭
示
其
根
本
主
張
，
大
抵
欠

缺
批
判
的
精
神
，
對
於
問
題
所
在
，
經
常
是
詳
其
末
節
卻
失
其

大
體
，
就
今
日
而
言
，
其
不
足
之
處
實
是
不
少
」
」
。

（
三
）
、
「
因
此
，
本
書
所
採
取
的
立
場
是
，
雖
也
採
用

昔
時
阿
毘
達
磨
論
師
之
精
神
，
但
立
於
今
日
學
問
的
見
地
，
直

接
探
究
原
始
佛
教
思
想
，
又
為
避
免
煩
瑣
，
故
僅
止
於
闡
明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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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本
立
腳
地
而
已
。
如
是
的
研
究
法
，
在
原
始
佛
教
之
研
究
盛

行
之
今
日
，
至
少
作
為
一
種
見
解
，
應
是
可
以
接
受
的
」
。

基
本
上
，
上
述
的
幾
段
摘
述
內
容
，
雖
是
出
現
在
木
村
的

《
原
始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一
書
的
序
言
，
但
同
樣
也
適
用
於
本
書
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的
情
況
。
但
是
，
讀
者
過
去
對
於

木
村
著
作
的
思
維
邏
輯
常
患
的
一
個
錯
誤
，
就
是
按
照
《
木
村

泰
賢
全
集
》
的
六
冊
先
後
順
序
來
理
解
，
所
以
容
易
對
於
本
書
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的
論
述
體
系
及
其
所
要
達
成
的
「

新
阿
毘
達
摩
佛
教
思
想
論
書
」
思
辨
邏
輯
的
作
用
，
無
法
精
確

掌
握
。事

實
上
，
只
要
細
讀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全
書
的

內
容
，
就
會
發
現
木
村
經
常
提
到
之
前
的
《
六
派
哲
學
》
、
《

原
始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與
《
阿
毘
達
磨
論
之
研
究
》
中
的
相
關
章

節
（
現
在
都
改
為
標
明
是
臺
灣
商
務
館
新
譯
本
的
各
書
出
處
頁

碼
）
。
其
原
因
如
下
：

一
、
因
為
要
處
理
《
原
始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或
《
阿
毘
達
磨
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兩
書
所
涉
及
與
奧
義
書
或
前
期
吠
陀
文
化
有
所

關
聯
或
影
響
的
內
容
時
，
就
必
須
先
提
及
《
六
派
哲
學
》
；
之

後
此
《
原
始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的
相
關
內
容
，
又
再
構
成
《
阿
毘

達
磨
論
之
研
究
》
與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兩
者
的
論
述

源
流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當
木
村
在
詮
釋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論

》
的
全
書
內
容
時
，
他
其
實
既
論
述
了
思
想
歷
史
的
發
展
狀
況

，
也
同
時
將
其
與
時
代
特
有
的
論
書
題
材
，
進
行
了
系
統
性
的

關
聯
論
述
。

就
像
歷
史
的
佛
陀
，
主
要
出
現
在
他
的
《
原
始
佛
教
思
想

論
》
一
書
中
的
簡
要
介
紹
。
至
於
神
化
的
佛
陀
與
菩
薩
的
新
思

維
，
他
就
改
為
放
在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的
「
佛
陀
論

」
來
進
行
相
關
探
討
。
再
者
，
在
原
始
佛
教
中
，
眾
所
皆
知
，

佛
陀
曾
拒
絕
討
論
的
宇
宙
成
立
要
素
與
現
實
世
間
觀
的
問
題
，

但
在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的
論
述
主
題
中
，
卻
是
必
須

根
據
原
有
論
書
中
的
內
容
來
討
論
，
同
時
也
必
須
說
明
其
與
印

度
本
土
早
期
婆
羅
門
宗
教
文
化
的
相
關
性
或
對
比
性
。
因
此
他

就
根
據
這
樣
的
原
則
來
論
述
與
建
構
其
書
體
系
。

二
、
其
次
，
在
東
京
帝
大
的
現
代
佛
學
研
究
，
其
實
是
在

「
印
度
哲
學
」
的
新
學
科
體
系
下
來
進
行
教
學
與
研
究
。
如
此

一
來
，
就
完
全
顛
覆
傳
統
佛
教
獨
尊
與
正
道
的
至
高
神
聖
地
位

。
可
是
，
明
治
憲
法
規
定
國
家
神
道
與
天
皇
至
上
，
作
為
日
本

國
家
精
神
的
神
聖
象
徵
。
因
此
，
包
括
日
本
國
內
的
基
督
教
大

學
在
內
，
都
不
能
在
學
校
中
教
導
或
傳
播
宗
教
信
仰
課
程
，
但

是
可
以
教
導
宗
教
哲
學
、
宗
教
歷
史
或
宗
教
倫
理
學
。
於
是
，

東
京
帝
大
的
「
印
度
哲
學
」
教
學
與
研
究
，
若
與
當
時
的
國
際

學
術
潮
流
相
比
，
雖
在
起
步
時
間
上
略
晚
，
但
在
木
村
擔
任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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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講
座
時
期
，
就
幾
乎
同
步
發
展
、
甚
至
超
前
。
原
因
就
是
日

本
的
傳
統
漢
譯
佛
典
的
經
論
教
學
，
不
但
從
古
迄
今
一
直
持
續

傳
承
而
且
知
識
基
礎
深
厚
，
所
以
可
以
成
為
現
代
佛
學
研
究
的

特
別
豐
富
學
術
資
源
，
反
之
西
方
佛
教
學
者
由
於
多
數
不
懂
漢

文
，
便
無
法
充
分
利
用
。
因
而
，
木
村
的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
想
論
》
，
之
可
以
超
越
傳
統
日
本
佛
學
界
對
於
《
俱
舍
論
》
的

研
究
模
式
，
同
時
也
獲
益
於
此
一
傳
統
教
學
資
源
，
原
因
在
此
。

三
、
至
於
有
關
上
述
這
些
現
代
佛
學
的
研
究
方
法
與
相
關

批
判
思
辨
態
度
，
局
部
與
整
體
的
搭
配
之
間
，
乃
至
從
歷
史
研

究
、
教
理
研
究
和
現
代
社
會
實
踐
之
間
，
如
何
擇
取
與
思
考
的

大
原
則
問
題
，
他
在
一
九
二
六
年
七
月
，
在
甲
子
社
曾
出
版
小

冊
子
《
佛
教
研
究
的
大
方
針
》
，
都
有
最
詳
盡
的
解
說
。
此
小

冊
子
是
木
村
前
一
年
在
東
京
都
芝
區
增
上
寺
所
舉
辨
的
第
一
屆

東
亞
佛
教
大
會
上
所
發
表
的
有
關
現
代
東
亞
佛
學
研
究
方
法
學

的
主
題
演
說
全
文
。
而
這
是
木
村
在
一
九
二
六
年
九
月
初
完
成

其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全
部
書
稿
之
前
的
力
作
。
所
以

，
不
難
透
過
此
文
來
了
解
木
村
如
何
從
事
現
代
佛
學
研
究
的
精

華
思
考
真
相
。

但
在
木
村
於
一
九
三○
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凌
晨
三
點
突
然
去

世
之
後
，
在
當
年
七
月
的
《
宗
教
研
究
》
第
七
卷
第
四
號
，
是

「
木
村
教
授
追
悼
號
」
，
距
離
他
去
世
還
不
到
二
個
足
月
。
但

，
仍
有
眾
多
相
關
佛
教
學
者
為
其
撰
文
悼
念
。
當
中
，
除
了
木

村
曾
公
開
在
著
作
批
評
過
他
的
論
述
不
確
的
金
倉
圓
照
與
木
村

治
學
路
數
不
太
對
盤
的
宮
本
正
尊
之
文
，
略
有
微
詞
之
外
，
多

數
都
高
度
肯
定
木
村
的
學
術
卓
越
成
就
、
廣
大
包
容
的
學
者
風

範
、
特
殊
明
快
行
文
組
織
與
學
術
論
斷
等
。
其
中
，
特
別
有
一

篇
是
與
木
村
有
長
期
接
觸
與
密
切
交
換
學
術
意
見
的
鈴
木
宗
忠

所
寫
的
他
所
了
解
的
木
村
學
術
研
究
與
建
構
問
題
。
因
木
村
曾

對
他
提
到
，
他
所
致
力
的
，
就
是
一
種
「
佛
教
的
神
學
」
或
者

是
一
種
「
組
織
佛
教
學
」
的
建
構
。
最
初
，
我
對
這
兩
個
名
詞

感
到
很
費
解
，
後
來
我
查
了
日
本
國
會
圖
書
館
的
相
關
藏
書
之

後
，
我
就
明
白
了
。
這
是
由
於
木
村
把
原
始
佛
教
的
經
典
類
比

基
督
教
的
福
音
書
，
於
是
部
派
佛
教
的
論
書
自
然
等
於
基
督
教

解
釋
福
音
書
的
神
學
了
。
並
且
，
我
們
還
可
以
明
白
下
列
幾
種

情
況
：一

、
木
村
的
「
組
織
佛
教
學
」
，
是
源
自
一
八
九○

年
由

中
西
牛
郎
所
著
的
《
組
織
佛
教
論
》
一
書
。
中
西
牛
郎
著
此
書

的
目
的
，
是
要
呼
籲
日
本
佛
教
徒
與
佛
教
高
僧
一
起
思
考
，
如

何
適
應
現
代
世
界
思
潮
衝
擊
處
境
下
的
革
新
認
知
方
式
與
相
關

內
涵
的
綱
要
書
。
書
中
有
五
大
篇
，
列
舉
各
領
域
所
需
研
究
的

主
題
與
範
圍
。
由
於
這
是
當
時
唯
一
一
的
《
組
織
佛
教
論
》
著

作
，
所
以
在
其
之
後
的
木
村
所
提
及
「
組
織
佛
教
學
」
論
述
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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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
及
其
思
維
概
念
，
顯
然
曾
受
其
影
響
。

二
、
早
在
木
村
之
前
，
姉
崎
正
治
雖
未
標
明
是
「
組
織
佛

教
學
」
論
述
構
想
及
其
思
維
概
念
，
但
在
其
從
東
大
畢
業
後
的

初
期
著
作
，
一
八
九
八
年
出
版
的
《
印
度
宗
教
史
考
》
一
書
，

就
是
接
近
此
類
的
論
述
建
構
與
書
寫
。
之
後
，
一
九
一
三
木
村

與
其
師
高
楠
順
次
郎
共
著
《
印
度
哲
學
宗
教
史
》
一
書
時
，
在

其
序
言
中
所
提
出
的
五
階
段
論
述
構
想
，
本
質
上
只
是
將
姉
崎

大
量
吸
收
當
時
西
方
宗
教
學
與
印
度
宗
教
史
的
既
有
成
果
，
寫

成
長
達
數
千
年
的
古
今
印
度
宗
教
發
展
史
的
建
構
內
容
，
進
行

五
階
段
的
不
同
主
題
論
述
而
已
。
之
後
，
一
八
九
九
年
姉
崎
吸

收
德
國
黑
格
爾
左
派
的
基
督
教
福
音
聖
經
批
判
學
的
經
驗
，
出

版
批
判
性
的
《
佛
教
聖
典
》
一
書
，
書
中
批
判
性
的
檢
討
原
始

佛
教
經
典
與
阿
毘
達
磨
論
書
之
間
的
文
獻
學
複
雜
交
涉
問
題
。

此
一
《
佛
教
聖
典
》
批
判
學
研
究
概
念
，
以
及
一
九
一○

年
出
版
的
《
根
本
佛
教
》
一
書
，
基
本
上
都
被
木
村
所
追
隨
。

至
於
一
九
一
七
年
姉
崎
譯
出
叔
本
華
的
《
作
為
意
志
與
表
象
》

的
第
一
卷
時
，
木
村
立
刻
吸
收
其
唯
意
志
中
的
盲
目
意
志
概
念

，
用
來
解
釋
原
始
佛
教
的
無
明
深
層
意
涵
，
就
是
由
叔
本
華
書

中
繼
承
下
來
的
盲
目
意
志
概
念
，
並
於
同
年
六
月
、
七
月
兩
期

的
《
哲
學
雜
誌
》
上
，
首
次
發
表
其
最
具
原
創
性
的
佛
學
研
究

論
文
〈
作
為
原
始
佛
教
歸
結
點
的
印
度
唯
意
志
論
的
發
展
歷
程

概
況
〉
。
之
後
木
村
於
一
九
二
二
年
出
版
的
《
原
始
佛
教
思
想

論
》
中
，
所
引
爆
的
最
大
爭
議
點
，
就
是
關
於
無
明
的
主
知
論

與
唯
意
志
論
的
不
同
路
線
之
爭
。

三
、
可
是
，
木
村
的
「
組
織
佛
教
學
」
詮
釋
體
系
，
實

際
運
用
上
的
相
關
著
作
典
範
，
其
實
是
來
自
十
九
世
紀
末
期
與

二
十
世
紀
初
期
的
新
康
德
學
派
的
領
航
人
之
一
，
文
德
爾
班
當

時
享
譽
世
界
學
界
的
《
哲
學
史
教
程
》
一
書
，
以
及
同
作
者
的

《
近
代
德
意
志
人
的
精
神
生
活
哲
學
》
一
書
。
由
於
文
德
爾
班

在
其
《
哲
學
史
教
程
》
的
副
標
題
上
，
特
別
標
明
是
「
以
哲
學

問
題
與
哲
學
概
念
的
形
成
與
發
展
」
為
論
述
主
軸
，
所
以
借
鏡

於
文
德
爾
班
在
其
《
哲
學
史
教
程
》
的
相
關
哲
學
史
模
式
，
就

構
成
了
木
村
的
「
組
織
佛
教
學
」
詮
釋
體
系
的
《
原
始
佛
教
思

想
論
》
的
類
似
論
述
模
式
，
因
而
木
村
的
《
原
始
佛
教
思
想
論

》
與
在
他
之
前
主
要
繼
承
對
象
的
姉
崎
著
《
根
本
佛
教
》
一
書

，
兩
者
所
以
有
所
不
同
，
就
是
在
法
義
的
論
述
上
，
姉
崎
是
根

據
原
始
佛
教
苦
、
集
、
滅
、
道
四
聖
諦
來
依
次
論
述
，
木
村
的

《
原
始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則
是
採
用
文
德
爾
班
在
其
《
哲
學
史
教

程
》
的
論
述
模
式
。
因
而
，
木
村
雖
極
大
獲
益
於
姉
崎
著
《
根

本
佛
教
》
一
書
的
成
果
，
可
是
卻
能
展
現
出
自
己
《
原
始
佛
教

思
想
論
》
獨
特
論
述
風
貌
。

至
於
文
德
爾
班
在
其
《
近
代
德
意
志
人
的
精
神
生
活
哲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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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
一
書
，
所
探
討
的
類
型
近
代
意
志
人
的
哲
學
不
同
路
線
，
就

成
為
木
村
構
思
《
原
始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及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
想
論
》
的
書
中
分
類
建
構
的
內
容
，
當
然
不
是
全
然
地
複
製
，

而
是
提
供
了
木
村
構
思
的
全
書
架
構
。
因
而
，
木
村
的
「
組
織

佛
教
學
」
終
於
在
其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一
書
，
達
到

最
成
熟
的
境
界
。

目
前
，
在
本
書
新
譯
本
中
，
從
緒
論
開
始
的
論
辯
原
始
佛

教
思
想
與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想
之
別
的
學
術
史
檢
討
，
是
概
括

重
述
木
村
在
其
博
士
論
文
中
的
導
論
成
果
。
然
後
，
按
佛
、
法

、
僧
三
者
的
先
後
順
序
，
開
始
展
開
各
種
神
化
佛
陀
的
辯
證
歷

程
，
然
後
是
各
類
菩
薩
的
演
變
狀
況
，
之
後
開
始
討
論
宇
宙
構

成
的
要
素
、
世
界
觀
、
心
理
論
、
倫
理
論
、
修
道
論
六
大
主
題

。
至
於
如
何
討
論
，
我
在
本
文
之
前
已
提
過
了
，
此
處
不
再
重

複
。

假
如
讀
者
了
解
以
上
的
學
術
史
溯
源
，
並
將
其
用
來
在
戰

後
出
現
於
臺
灣
本
土
的
唯
一
本
關
於
部
派
佛
教
思
想
的
論
師
與

論
書
巨
著
，
就
是
釋
印
順
法
師
於
木
村
的
《
阿
毘
達
磨
佛
教
思

想
論
》
由
高
徒
演
培
在
一
九
四
七
年
譯
出
後
第
十
年
在
台
北
市

出
版
的
《
說
一
切
有
部
的
論
書
與
論
師
之
研
究
》
，
將
其
與
木

村
的
這
本
新
譯
本
相
比
，
兩
者
至
少
有
四
大
區
別
：

一
、
木
村
全
書
很
少
引
述
長
段
的
論
述
內
容
，
並
且
，
涉

及
各
類
名
詞
或
概
念
時
，
一
定
用
現
代
語
言
解
釋
。
所
以
全
書

論
述
呈
現
邏
輯
清
楚
的
思
辨
歷
程
，
行
文
流
暢
、
易
懂
、
知
識

性
廣
而
精
要
、
現
代
感
與
親
切
感
十
足
交
織
。

二
、
木
村
有
討
論
各
種
神
化
佛
陀
的
辯
證
歷
程
，
然
後
是

各
類
菩
薩
的
演
變
狀
況
，
之
後
開
始
討
論
宇
宙
構
成
的
要
素
、

世
界
觀
、
心
理
論
、
倫
理
論
、
修
道
論
六
大
主
題
。
反
之
，
印

順
法
師
在
其
《
說
一
切
有
部
的
論
書
與
論
師
之
研
究
》
，
完
全

不
涉
及
各
種
神
化
佛
陀
的
辯
證
歷
程
或
菩
薩
各
種
化
身
狀
況
，

而
是
在
其
之
後
出
版
的
《
初
期
大
乘
的
起
源
與
開
展
》
一
書
，

才
納
入
這
些
主
題
。
至
於
世
界
觀
、
心
理
論
的
部
分
，
《
說
一

切
有
部
的
論
書
與
論
師
之
研
究
》
也
幾
乎
不
涉
及
。

三
、
木
村
的
書
，
是
在
世
界
性
的
佛
教
研
究
潮
流
中
，
展

開
自
己
的
第
一
線
體
系
性
論
述
。
印
順
法
師
除
了
幾
處
引
述
木

村
的
《
阿
琵
達
磨
論
之
研
究
》
的
幾
條
資
料
之
外
，
最
倚
重
的

是
他
自
己
的
解
讀
。

四
、
木
村
的
書
，
容
易
讀
，
印
順
法
師
的
書
，
特
了
特
殊

厲
害
的
佛
教
學
者
之
外
，
多
數
讀
者
讀
後
，
除
會
一
再
讚
嘆
之

外
，
幾
乎
無
從
對
其
有
所
評
論
。

所
以
，
在
本
文
的
最
後
，
我
建
議
讀
者
將
兩
者
一
起
讀
一

讀
，
就
知
道
我
以
上
所
說
有
無
道
理
。


